
中原大學專案教師契約
中原大學（以下稱甲方）約聘進用_＿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稱乙方）為甲方＿＿＿＿＿＿系(所)
專案教師(□教授、□副教授、□助理教授、□講師)，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：
1、 聘用期間：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2、 工作內容：乙方應確實遵守甲方之規定，以從事教學為主，惟甲方應實際需要，得指派與學校教學有關之學術研究工作，或協助學生輔導相關事務。
3、 甲、乙雙方權利義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契約、本校聘約、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但本契約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
4、 乙方同意於甲方執行專案期程年資未滿三年，不得提出升等申請。
5、 薪酬、授課時數、在校時間及差假等，比照甲方專案教師聘任辦法辦理。
6、 乙方在校服務期間，享有勞工保險、勞工退休金提撥、全民健康保險及團體保險，但不適用本校編制內專職人員相關福利措施。
7、 專案教師聘約為一年一聘，乙方於聘期屆滿未獲再聘或於專案執行期程結束未獲重新聘任時，乙方同意無異議離職。乙方於聘用期間因故辭職，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經甲方同意，始可離職。如乙方未遵期提出申請而致甲方受有損害時，乙方應負賠償責任。乙方離職時，應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。
8、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，如因教學不力或違反本契約，或有其他不當行為，經甲方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；除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，如甲方另受有損害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
9、 甲、乙雙方如因本契約發生爭執或涉訟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10、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參照甲方相關章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11、 本契約一式三份，甲方(人事室)、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。
附約：□ 無；□ 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甲  方：中  原  大  學
代表人：校長  李英明                簽章
住  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

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身分證號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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